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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3936 號   

 

案由：本院委員莊競程、洪申翰、莊瑞雄等 16 人，有鑑於重要捐血

中心及急救責任醫院之正常運作對於維持國人生命、身體健

康甚為重要，其供應水、電力、醫用氣體或電子病歷資訊系

統之設施、設備或資訊系統為提供相關醫療服務之關鍵要素

。考量現行對其有不法侵害行為，僅能依刑法竊盜罪、毀棄

損壞罪及妨害電腦使用罪等規定處理，對於該不法行為引致

重大公共秩序、社會或國家安全危害時未能加重課責，保護

顯有不足，為發揮法律嚇阻之有效性，應區分不同犯罪態樣

與危害程度就刑責為層級化處理。爰擬具「醫療法增訂第一

百零五條之一及第一百零五條之二」條文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莊競程  洪申翰  莊瑞雄   

連署人：賴惠員  黃秀芳  吳思瑤  蘇巧慧  邱泰源  

吳玉琴  劉建國  陳歐珀  陳亭妃  李昆澤  

蘇治芬  賴瑞隆  許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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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法增訂第一百零五條之一及第一百零五條之二條文草案 

增 訂 條 文 說 明 

第一百零五條之一 以竊取、毀壞或其他非法

方法，危害重要捐血中心或急救責任醫院供

應水、電力、醫用氣體或電子病歷資訊系統

設施或設備之功能正常運作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

以下罰金。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而犯前

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

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

。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一、本條新增。 

二、重要捐血中心及急救責任醫院供應水、電

力、醫用氣體或電子病歷資訊系統之設施

或設備功能如遭破壞，將影響相關醫療服

務之提供，嚴重影響國人生命、身體健康

，為發揮法律嚇阻之有效性，爰增訂本條

，並於第一項規定以竊取、毀壞或其他非

法方法危害前開設施或設備功能正常運作

之刑責。 

三、考量國家安全與公共秩序乃國家生存及社

會發展之重要基石，不得任意侵害，爰參

考國家安全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於第二

項規定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而犯

第一項之罪者予以加重刑責。 

四、第三項以不法行為結果為加重處罰要件，

區分致釀成災害、致人於死或致重傷之態

樣分別規定加重之刑度。 

五、第四項針對未遂犯定明刑責，以周延法益

保護。 

第一百零五條之二 對重要捐血中心或急救責

任醫院供應水、電力、醫用氣體之資訊系統

或電子病歷資訊系統，以下列方法之一，危

害其功能正常運作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 

一、無故輸入其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

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而入侵

其電腦或相關設備。 

二、無故以電腦程式或其他電磁方式干擾其

電腦或相關設備。 

三、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其電腦或相關設

備之電磁紀錄。 

製作專供犯前項之罪之電腦程式，而供

自己或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亦同。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而犯前

二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

一、本條新增。 

二、刑法妨害電腦使用罪章固已規定相關妨害

電腦使用行為之刑責，惟鑒於重要捐血中

心及急救責任醫院供應水、電力、醫用氣

體之資訊系統及電子病歷資訊系統對醫事

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及醫治病人有關鍵重要

性，應比刑法妨害電腦使用罪章所定刑責

再為加重，並做層級化處理；且在犯罪行

為上除既遂犯外，未遂犯亦須處罰，以彰

顯保護法益，爰增訂本條。 

三、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過程中，均須使用

水、電、電子病歷系統，甚至施予氧氣救

治病人，其等均有資訊系統調控，一旦發

生無故輸入其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

保護措施等侵害行為，將嚴重危及資訊系

統正常運作進而影響國人生命、身體健康

，爰於第一項定明三款侵害行為之刑責。 

四、行為人製作專供犯第一項之罪之電腦程式

，而供自己或他人犯第一項之罪者，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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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

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

。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與前條第一項所定重要捐血中心

及急救責任醫院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 

醫療機構之服務對象及執行醫療業務之醫

事人員恐致生嚴重損失，爰於第二項定明

該等不法行為刑責並採第一項相同之刑度

。 

五、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一

百零五條之一說明三至五；又第四項所定

致釀成災害，指行為人對多家醫療機構有

第一項至第三項行為，造成醫療業務無法

正常運作之情形，併予說明。 

六、為兼顧保護範圍之明確性與變動性，有關

第一項與修正條文第一百零五條之一第一

項所定重要捐血中心及急救責任醫院之範

圍，於第六項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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